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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之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上市公司 2021 年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规范的有

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结合上市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出具本

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持续督导报告。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所出具持续督导报告的依据是上市公

司等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上述资料提供方已向本独立财务顾

问保证，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持续督导报告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持续督导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持续督导

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持续督导报

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持续督导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市公司董事会发布的审计报告等相

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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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持续督导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威尔泰 指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本持续督导报告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国金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指 上市公司通过现金方式取得紫燕机械 51%的股权 

紫燕机械 指 上海紫燕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紫江集团 指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指 紫燕机械 51%的股权 

《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紫

江（集团）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特别说明：本持续督导报告中列出的部分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相关单项数据直接计算在

尾数上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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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采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紫江集团持有紫燕机械 51%

的股权。参考审计和评估结果，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上市公司收购紫燕机

械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218.00 万元。紫燕机械的相关股东均已放弃优先购

买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紫燕机械 51%的股权，紫燕机械成为上市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2021 年 9 月 17 日，紫燕机械股东会做出决议，一致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 

2021 年 9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2021 年 9 月 1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

议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议案。因上市公司监事会 3 名成员中孙宜周担任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紫江集团监事长、法律事务部总经理，刘罕担任本次交易的

交易对方紫江集团董事会秘书、战略研究部总经理，孙宜周、刘罕对本次交易相

关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半数，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

因此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 10 月 28 日，上市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资产过户情况 

紫燕机械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股东会，改选董事会成员，根据股东会

决议，紫燕机械新任董事会成员为李彧（董事长）、陈衡、乔松友、唐继锋、罗

晓金。其中李彧、陈衡、乔松友为上市公司推举的董事。紫燕机械新任监事为殷

骏（上市公司派出），新聘任乔松友为紫燕机械财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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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出具的《备案通知

书》，以及换发的《营业执照》，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涉及的

购买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持有紫燕机械 51%股权。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2021 年 10 月 29 日，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向紫江集团

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16,411,8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肆拾壹万壹仟捌

佰元整）。 

2021 年 11 月 25 日，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向紫江集团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15,768,2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伍佰柒拾陆万捌仟贰佰

元整）。 

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签署之日，上市公司已支付完毕本次交易对价。 

四、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对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

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经查阅相关资料，截至本持续督导报告签署日，2022 年度相关主体的承诺

事项正在履行中或已履行完毕，无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了自动化仪器仪表业务和汽车检具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2022 年内，由于受到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及公

司的上下游企业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上市公司在开展日常经营、销售拓展、

运输物流等诸多方面均遭遇到了各种不利因素，受此影响，公司整体的产销量较

上年度有所下降，利润水平对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4,765.01 万元，同比下降 3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9.66 万元，同比下降 2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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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与 2021 年的对比如下： 

单位：元 

 
2022 年 2021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47,650,052.16 100% 244,869,718.38 100% -39.70% 

分行业 

仪器仪表 75,770,902.21 51.32% 126,289,839.66 51.57% -40.00% 

汽车检具 71,879,149.95 48.68% 118,579,878.72 48.43% -39.38% 

分产品 

压力变送器 30,734,930.92 20.82% 44,797,019.10 18.29% -31.39% 

电磁流量计 32,981,932.86 22.34% 52,018,074.84 21.24% -36.60% 

环保 2,201,379.95 1.49% 11,198,392.27 4.57% -80.34% 

其他仪器仪表 9,753,421.40 6.61% 18,039,432.71 7.37% -45.93% 

材料 656,933.65 0.44% 461,671.32 0.19% 42.29% 

主模型类检具 35,911,022.01 24.32% 63,330,300.04 25.86% -43.30% 

零部件类检具 35,363,261.55 23.95% 55,024,828.10 22.47% -35.73% 

租金 47,169.82 0.03% -- -- -- 

2022年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仪器仪表 75,770,902.21 60,972,446.79 19.53% -40.00% -28.49% -12.95% 

汽车检具 71,879,149.95 44,420,607.79 38.20% -39.38% -40.64% 1.30% 

分产品 

压力变送器 30,734,930.92 25,837,789.75 15.93% -31.39% -14.34% -16.73% 

电磁流量计 32,981,932.86 25,079,134.76 23.96% -36.60% -20.22% -15.60% 

主模型类检具 35,911,022.01 21,194,531.21 40.98% -43.30% -41.63% -1.68% 

零部件类检具 35,363,261.55 23,178,906.76 34.45% -35.73% -39.82% 4.45%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 2022 年末，上市公司已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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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公司在第八届董事会换届之后至完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选聘期间，各专门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存在重要缺陷。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完成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完善了组织结构并积极履职，对上述缺陷进行

了整改。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

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内字[2023]000096 号《上

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针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带

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除前述强调事项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之间权责

分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基本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

任和义务，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差异。未发现上市公司及承诺

人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履行承诺的其它情况。 

八、持续督导总结 

截至 2022 年末，威尔泰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并履行了资产交割的信息披

露义务，重组各方不存在违反所出具的承诺的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威尔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履行了

法定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取得了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实施过程合法、合规；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已过户完毕，实际实施方案与公

布的重组方案不存在重大差异，交易各方均严格按照重组方案履行各方责任和义

务；自重组完成以来，公司能够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股东会议的程序、议题等均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大华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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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00096 号《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

的强调事项内容已做出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截至 2022年末，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威尔泰本次交易的持续督导期已经结束。

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广大投资者继续关注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和本次交易相关各

方所作出的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 2022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王   丰  刘  源  杨济麟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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